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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出售方：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交易对方：安徽亿瑞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瑞公司”） 

交易标的：公司持有的霍邱翔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标的项目：霍邱潘集镇李岗 11.00353MW 光伏发电站（以下简称“标的项目”） 

转让价格：人民币 38,150,000.00 元（人民币叁仟捌佰壹拾伍万元整）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之规定：“公众公司

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

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 

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471,655,678.09

元。本次出售标的项目评估金额及成交金额为 38,150,000.00 元，占公司 2019 年

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中资产总额的 8.08%。通过上述指标分析，本次交

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告编号：2021-021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转让霍邱翔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0）。本议案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安徽亿瑞电气有限公司 

住所：六安集中示范园区大学科技园 A15 座 903 室 

注册地址：六安集中示范园区大学科技园 A15 座 903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同济 

实际控制人：汪同济 

主营业务：高低压电气的成套设备、新能源成套设备、电力电气设备、新能

源汽车充电桩的生产、销售及服务；光伏电站 EPC 总包。（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2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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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霍邱翔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霍邱县潘集镇潘集街道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霍邱翔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在六安市霍邱县注 

册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 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

发文，其经营范围为：光伏产品研发、应用、安装和销售；软件研发、新能源应

用信息咨询与技术服务；光伏发电系统集成；光伏产品、风能产品、地热能产品

的研发与销售；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与建设（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应

经前置许可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收购前股权情况：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100%股份。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涉及诉讼事项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5），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根据安徽安鼎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7 月 7 日出具了《霍

邱翔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了解霍邱翔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名下装机容量

11.00353MWp的光伏发电站的市场价值评估报告》（安鼎评字(2021)第21058号），

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采用的价

值类型为：市场价值，资产账面原值为 69,777,927.46 元，评估价为 38,150,000.00

元。 

标的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情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48,168,901.70 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55,041,635.17 元,扣除应收安徽恒瑞新能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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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借款 9,936,700.03 元后，资产总额为 38,232,201.67 元，所

有者权益总额 45,104,935.14 元（经审计）。 

 

（四）出售子公司股权导致挂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的 

公司现持有霍邱翔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将导致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交易完成后，霍邱翔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不存在为霍邱翔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委托其理财，霍邱翔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也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或其他资

源的行为。 

 

四、定价情况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安徽安鼎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

合伙）出具的《霍邱翔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了解霍邱翔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名下装机容量 11.00353MWp 的光伏发电站的市场价值评估报告》（安鼎评字

(2021)第 21058 号），交易价格为 38,150,000.00 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此次协议约定，公司以人民币 38,150,000.00 元的价格向亿瑞公司转让持有

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本次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亿瑞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之前的债权、债务转至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

务转让行为已经过债权人书面同意。股权转让协议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在六安市

签订。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根据签署的协议确定，过户时间为以工商变更登记 

完成之日为准。 

 



公告编号：2021-021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基于经营管理及发展的需要，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整合有 

效资源，有效缓解公司财务状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安徽安鼎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霍邱翔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了解霍邱翔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名下装机容量 11.00353MWp 的光伏发电站

的市场价值评估报告》（安鼎评字(2021)第 21058 号）； 

3、六安思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出具的《关于霍邱翔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财务状况的专项审计报告》（六安思则专审字【2021】

150 号）； 

4、《股权转让协议》； 

5、与债权人签订的《三方协议》。 

 

 

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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